【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财产行为税部分税种申报表的通知》（税总发〔2015〕114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土地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的通知》（税总函〔2016〕309号）
【表单】

土地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
（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纳税人预征适用）
税款所属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金额单位：元至角分；面积单位：平方米
	纳税人识别号
	
	
	
	
	
	
	
	
	
	
	
	
	
	
	
	
	
	
	
	

	房产类型
	房产类型子目
	收      入
	预征率（%）
	应纳税额
	税      款      缴      纳

	
	
	应  税
收  入
	货币收入
	实物收入及其他收入
	视同销售收入
	
	
	本期已缴税额
	本期应缴税额计算

	
	1
	2=3+4+5
	3
	4
	5
	6
	7=2×6
	8
	9=7-8

	普通住宅
	
	
	
	
	
	
	
	
	

	
	
	
	
	
	
	
	
	
	

	非普通住宅
	
	
	
	
	
	
	
	
	

	
	
	
	
	
	
	
	
	
	

	其他类型房地产
	
	
	
	
	
	
	
	
	

	
	
	
	
	
	
	
	
	
	

	合     计
	——
	
	
	
	
	——
	
	
	

	以下由纳税人填写：

	纳税人声明
	此纳税申报表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国家有关税收规定填报的，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

	纳税人签章
	
	代理人签章
	
	代理人身份证号
	

	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

	受理人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税务机关
签章
	


本表一式两份，一份纳税人留存，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表单说明】

1. 本表适用于从事房地产开发并转让的土地增值税纳税人，在每次转让时填报，也可按月或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规定的期限汇总填报。

2. 凡从事新建房及配套设施开发的纳税人，均应在规定的期限内，据实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本表所列内容。

3. 本表栏目的内容如果没有，可以空置不填。

4. 纳税人在填报土地增值税预征申报表时，应同时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土地增值税项目登记表》等有关资料。

5. 项目编号是在进行房地产项目登记时，税务机关按照一定的规则赋予的编号，此编号会跟随项目的预征清算全过程。

6.表第1列“房产类型子目”是主管税务机关规定的预征率类型，每一个子目唯一对应一个房产类型。

7.表第3栏“货币收入”，按纳税人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所取得的货币形态的收入额（不含增值税）填写。

8.表第4栏“实物收入及其他收入”，按纳税人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所取得的实物形态的收入和无形资产等其他形式的收入额（不含增值税）填写。

9.表第5栏“视同销售收入”，纳税人将开发产品用于职工福利、奖励、对外投资、分配给股东或投资人、抵偿债务、换取其他单位和个人的非货币性资产等，发生所有权转移时应视同销售房地产,其收入不含增值税。

10.本表一式两份，送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盖章后，一份由税务机关留存，一份退纳税人。
